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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技術之專利適格性與申請佈局 

作者：達穎專利師事務所 專利師 劉沁瑋 

 

  隨著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的蓬勃發展，AI 技術是否能夠受到

專利權之保護，應如何進行 AI 技術之專利佈局，這些議題逐漸受到重視。 

  AI 技術是否能被授予專利，此即專利適格性之議題，亦即取決該 AI 技術是

否符合發明之定義；AI 為電腦軟體，自當適用電腦軟體發明相關基準之規定，

我國專責機關針對電腦軟體發明之專利適格性所公告之判斷流程即如下圖 1 所

示，首先需判斷申請專利之電腦軟體 AI 技術「是否明顯符合」以及「是否明顯

不符合」發明之定義，如該電腦軟體 AI 技術沒有「明顯符合」、也沒有「明顯

不符合」，則需進一步判斷該技術有無「藉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

源具體實現」? 

 

 

圖 1、我國電腦軟體發明之專利適格性判斷流程 

 

二、屬於明顯符合發明定義之態樣 

  依照我國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審查基準之教示，明顯符合發明定義之態樣，

大致有「具體執行對於機器等之控制或伴隨控制之處理者」以及「具體執行依

物體之技術性質的資訊處理者」兩種類別；舉例而言，推測使用者到家前可完

成煮飯的時間點，並使用物聯網之技術，依據該時間點命令電鍋進行煮飯，由

於具體執行對電鍋之控制，因此明顯符合發明之定義，從而具備專利適格性。 

  上述基準所揭示的另一個例子為一種可預防二次車禍發生的電腦程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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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一車輛所對外傳送的加速度及速度資料，來確認該車輛已受到撞擊且已停

止，再依據鄰近之其他車輛行駛速度是否降低，來判斷上述之車輛是否發生車

輛，如是，即傳送發生車禍之資訊給鄰近該車輛之其他車輛；此項技術由於具

體執行物體技術性質（車輛間相對位置、速度以及加速度等資訊）之資訊處

理，因而具備適格性。 

  此項判斷主要在考量電腦軟體發明之執行目的，如該 AI 技術旨在控制某一

具體物，或是針對該具體物之性質，包括針對其物理性質、化學性質、生物學

性質、電性等性質，具體執行資訊處理，則明顯具備適格性。 

 

三、屬於明顯不符合發明定義之態樣 

  如上圖 1 所示，明顯不符合發明定義之態樣包含人為安排、數學公式、商

業方法及單純的資訊揭示等等；舉例而言，於客戶進入商店時，取得該客戶的

身分資訊、確認該客戶的興趣商品內容，並將該興趣商品內容提供給客戶，該

些步驟由於未涉及資訊之處理，僅單純依照各步驟之先後順序進行人為安排，

因此無論該安排是否藉由電腦執行，均不符合發明之定義，亦即不具適格性。

其次，多數之商業方法例如競標方法、第三方支付等方法，大體上均僅為人為

之安排，因此同樣不具備適格性。 

  此外，AI 技術通常需執行大量之演算法，以便輸入資料供機器學習，然

而，演算法本身即為數學方法，明顯不符合發明之定義，然而，該演算法於特

定領域之應用，例如申請專利之 AI 技術已明確界定輸入的資料種類、具體的演

算法以及所欲達成的功效，則可符合發明之定義。 

  單純的資訊揭示主要是指被揭示的資訊本身，例如視聽訊號、語言以及使

用者介面之圖形設計配置等等，其次，如該資訊本身並未具備適格性，那麼該

資訊之載體、揭示該資訊之方法或裝置，如果特徵只在於該資訊本身，也同樣

不具備適格性。 

 

四、藉助電腦軟體之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 

  依照上述基準所載之實例，一種網路擷取資料的儲存方法包含透過網路接

受所擷取之資料、顯示被擷取之資料、一資料儲存判斷裝置判斷該資料是否有

預定之關鍵字如有關鍵字則執行儲存指令，以及輸入裝置依據該儲存指令將該

資料儲存於記憶裝置等步驟；於此實例中，「判斷該資料是否有預定之關鍵字」

步驟為資訊之處理，且此資訊之處理是仰賴「資料儲存判斷裝置」此一硬體資

源而被具體實現，從而導致發明之整體具備適格性；相同之實例，如上述關鍵

字之判斷步驟是由使用者進行人為判斷，則欠缺「利用硬體資料具體實現」，因

此不符合適格性。 

  就此項判斷而言，AI 技術無論是機器學習的過程，或是學習完成後實際利

用 AI 技術解決問題的過程，均應涉及利用電腦之硬體資源以及具體執行資訊之



 

3/3 

品質專業化   ‧   效率最佳化   ‧   服務客尊化 

處理，因此 AI 技術大致應具備專利適格性。 

 

五、AI技術之請求項範疇 

  電腦軟體相關發明可採用方法請求項來界定，於此情況下，申請人需按照

流程之先後依序記載所執行的各個步驟；除此之外，申請人也可選擇以物請求

項來界定，包括裝置或系統請求項、電腦可讀取記錄媒體請求項、電腦程式或

是資料結構產品請求項，裝置或系統請求項需界定各項元件之動作，而電腦可

讀取記錄媒體請求項、電腦程式以及資料結構產品請求項則需記載於軟體執行

的過程所產生之各項流程步驟，再者，若是申請標的不同，各請求項之間也可

使用引用記載形式來記載，其次，如果其中一項申請標的具備適格性，引用此

項請求項之其他請求項也同樣具備適格性，建議申請人可於同一件專利案採用

多種不同標的之請求項來保護相同之 AI 技術，而使專利可主張權利之態樣更為

多樣。 

 

六、結論 

  專利適格性之審查即在於判斷申請專利之發明是否符合發明之定義，依照專

責機關公告之審查基準，電腦軟體相關發明之適格性需先判斷「是否明顯符合」

或是「是否明顯不符合」發明之定義，其次再判斷該技術有無「藉助電腦軟體之

資訊處理係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其中，AI 技術中所使用之演算法，應為數

學方法而明顯不符合發明之定義，如該演算法被應用於機器學習，則應具備適格

性，該具體而言，該 AI 技術若是用於控制某一具體物，或是針對該具體物之性

質具體執行資訊處理，則明顯符合發明之定義，否則利用硬體資源具體實現資訊

處理，也同樣可導致 AI 發明具備適格性；此外，建議於同一件專利案涵蓋不同

範疇的請求項，以提昇專利之品質。 

 


